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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08

月

30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

,

应到董事

7

人

,

实到董事

7

人。 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注释

: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

:

“高阳捷迅”或者“标的公司”

本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简称

:

“本次重组事项”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通过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条件

>

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

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董事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进行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和条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以下事项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付景林、郑金良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一

)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高阳捷迅除公司外其他

10

位股东

,

包括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

金

(

有限合伙

)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

,

购买其持有的高阳捷迅合计

63.649%

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

虽然公司上述行为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但公司上述行为系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因此仍适用《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和交易对方

1.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

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高阳捷迅

63.649%

的股权

(861.0469

万元出资额

)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价格将以交易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2013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的

基础上

,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四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五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发行。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六

)

上市地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七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

发行对象

: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李伟斌、叶

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发行对象以持有的高阳捷迅的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八

)

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高鸿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

即

7.65

元。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

,

则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

调整

,

发行数量随之作出调整。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九

)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等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发行股份数量

=

高阳捷迅

63.649%

股权的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

按照高阳捷迅

63.649%

股权的预估值

5.18

亿元和本次发行价格

7.65

元

/

股计算

,

本次交易发行新股约为

6,776.34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1.61%

。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结果确定

,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

,

则除权后本次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

发行数量将根据调整后的发

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十

)

拟购买资产期间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高鸿股份享有

;

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高阳捷迅各股东按本次交易前各方在高阳捷迅的出资比例各自承担。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十一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十二

)

锁定期

1.

自然人股东

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均承诺

:

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

,

即不得通过证券市场公开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的期限

,

为股份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

同时

,

曾东卫承诺

:

限售期届满日起

12

个月内

,

本人累计可以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60%;

限售期届满日起

24

个月内

,

本人累计可以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80%;

限售期届满日起

24

个月之后

,

剩余股份可以全部转让。 叶军、李昌锋还承诺

:

限售期届满日起

12

个月内

,

本人累计可

以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60%;

限售期届满日起

12

个月之后

,

剩余股份可以全部转让。

2.

电信科学研究院及其关联方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承诺

,

对其各自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高鸿股份的股份锁定至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

(36)

个月。

3.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如果公司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

,

持续拥有高阳捷迅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

(12)

个月

,

公司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

售期

,

即不得通过证券市场公开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的期限

,

为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36)

个月

;

如果本公司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

,

持续拥有高阳捷迅权益的时间

已满十二

(12)

个月

,

本公司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

,

即不得通过证券市场公开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的期限

,

为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

(12)

个月。

4

、上述全部交易对方

上述各交易对方限售期届满之时

,

若因高阳捷迅未能达成约定的业绩目标而其须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且该等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

,

限售期延长至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前述约定的限售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十三

)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初步拟定的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原则的议案》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初步拟定的盈利预测补偿原则。 具体详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此事项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付景林、郑金良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全部交易对方根据《重组办法》承诺对上述业绩承担业绩补偿义务

,

具体补偿方式将在高鸿股份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在《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初步判断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012

年高阳捷迅总资产

(

交易额

)

、营业收入、净资产

(

交易额

)

占公司上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净资产比例均未达到

50%

。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待相关审计工作完成后

,

董事会将以经审计数据为基础

,

对本次交

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再次进行审慎判断。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是否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审慎判断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董事会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

,

认为

:

(

一

)

公司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为高阳捷迅

63.649%

股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

二

)

公司本次交易中拟购买的资产为高阳捷迅

63.649%

股权。 转让方持有高阳捷迅股权情况如下

:

交易对方名称

／

名字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３５６．４６３３ ２６．３５０％

曾东卫

１０７．１８２ ７．９２３％

李伟斌

９７．２５９７ ７．１８９％

叶军

７８．８９６ ５．８３２％

张岩

３９．５０６１ ２．９２０％

李昌锋

３８．３９８７ ２．８３８％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５６２３ ２．７０３％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３６．５６２３ ２．７０３％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５６２３ ２．７０３％

王世成

３３．６５４２ ２．４８８％

合计

８６１．０４６９ ６３．６４９％

转让方合法拥有上述股权完整的所有权

,

该等股权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安排

,

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

,

不存在冻结、查封或者其他

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

,

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合同、承诺或安排

,

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

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高阳捷迅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其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352.8125

万元

,

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

,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三

)

高阳捷迅拥有生产经营所需的完整的资产

,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

四

)

高阳捷迅主要从事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

,

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增强

核心竞争力、增强抗风险能力

,

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次交易中

,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向公司出售资产

,

其中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

,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下属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编制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付景林、郑金良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拟与交易对方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

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签署《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付景林、郑金良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就本次交易事宜聘请证券服务机构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拟聘请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具有独立财务顾问资格和保荐人资格的证券公司

,

聘

请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为专项法律顾问

,

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审计机构

,

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资产评估机构

,

上述机构均为

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证券服务机构。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

具体如下

:

1.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制定和实施本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具体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等具体事宜

;

2.

授权董事会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所有协议

;

4.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及股票上市的申报事宜

,

包括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

5.

授权董事会在相关法律、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

,

对本次交易的方案进行调整

;

6.

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资产的交割事宜

;

7.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股份登记、上市、锁定事宜

;

8.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结束后

,

根据发行后的公司股本、股份总数及构成变动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

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

9.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0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3—088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因筹划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3

年

6

月

3

日开市起停牌

,

在本次资产重组事项中

,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等十名持有的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交易对方。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

,

如高鸿股份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

,

可能存在因涉嫌内

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

导致本次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公司股票高鸿股份

(

股票代码

:000851)

自

2013

年

9

月

24

日起复牌。

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09月23日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并保证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对本预案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本预案所述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

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交易对方声明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本次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就其对本次交易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分别承诺如下：

“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提供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等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完成本次交易所必需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及标的公司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本次交易进程，需要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继续提供相关文件及相关信息时，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保证继续提供的信息仍然符合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要

求。

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承诺并保证：若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本次重组情况概要：

本公司前期通过收购股权及增资方式已经持有高阳捷迅

３６．３５１％

的股权，高阳捷迅已经为本公司的子公司。

本次重组公司拟通过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

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高阳捷迅剩余

６３．６４９％

的股权。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高阳捷迅

１００％

股权，但公司主营业务并未发生改变，本次交易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２

、本预案中标的资产相关数据尚未经审计和评估，与最终审计、评估的结果可能存有一定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经审计的

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３

、本次交易预估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拟购入资产高阳捷迅的预估值约为

８１

，

４４５．１５

万元，结合本次收购的股权比例

６３．６４９％

计算，本次交易

金额约为

５１

，

８３９．０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１

，

２０８．８１

万元，增值率

２８８．８１％

。 经双方协商，最终交易价格在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值确定。

４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高鸿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高鸿股份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等

１０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６５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高鸿股份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等

１０

名投资人发行股份数量

＝

高阳捷迅

６３．６４９％

股权的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确定。

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将作

相应的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的数量也将随之进行调整。

５

、本次交易有关股份锁定期的安排

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承诺，对本次取得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可通过证券市场出售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的起始时间以本次认购的上市公

司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届满之日为准。

前款限售期满后，各当事人自愿按照如下标准对所持高鸿股份股权进行锁定：

曾东卫承诺：限售期届满日起

１２

个月内，曾东卫累计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６０％

；限售期届满日起

２４

个月内， 曾东卫累计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８０％

；

李昌锋承诺：限售期届满日起

１２

个月内，李昌锋累计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６０％

；

叶军承诺：限售期届满日起

１２

个月内，叶军累计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６０％

。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即不得通过证券市场

公开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的期限，为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银汉投资承诺：如果公司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持续拥有高阳捷迅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

１２

）个月，公司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即不得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的期限，为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３６

）个月；如果本公司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持续拥有高阳捷迅权益的时间已满十二（

１２

）

个月，本公司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即不得通过证券市场公开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的期限，为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

１２

）个月。

上述十名交易对方限售期届满之时，若因高阳捷迅未能达成约定的业绩目标而致其须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且该等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限售期延

长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前述约定的限售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６

、根据《重组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采用收益现值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以资

产认购高鸿股份的交易对方应当对拟购入资产未来三年的盈利进行承诺并作出可行的补偿安排。 在每次触发约定的盈利预测补偿义务时，各补偿主体需须以现

金的形式向高鸿股份进行补偿，现金不足部分以股份进行补偿，相应补偿原则如下：

（

１

）业绩补偿的计算

①

净利润指标未实现时， 当期应补偿现金数量

＝

（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

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

×

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

－

已补偿股份数

×

股份发行价格。 净利润指标根据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利润预测数为基础确定。

②

如果现金不足，则各交易对方需用本次交易取得的高鸿股份股票对高鸿股份进行补偿，补偿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积应补偿的现金数

－

已经补偿的现金数

－

已经补偿的股份数

×

股份发行价格）

÷

股份发行价格。

（

２

）期末减值额的补偿

在承诺期期限届满时，高鸿股份及各交易对方共同协商聘请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公告前一年度年报后三十

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结果。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则各交易对方应向高鸿股份另行补偿。补偿的金额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

期限内已补偿金额。

全部交易对方根据《重组办法》承诺对上述业绩承担业绩补偿义务，具体补偿方式将在高鸿股份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在《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公告。

７

、本次交易中，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向高鸿股份出售资产，其中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下属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８

、本次重组的条件

本次重组已取得的审批文件：

本预案已获得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１

）交易对方对本次交易的有效批准；

（

２

）高鸿股份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３

）高鸿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４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

５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９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停牌，并将于董事会审议通过本预案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复牌。 复牌后，本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的进展，按照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股票停复牌事宜。

１０

、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等资料将在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１１

、请投资者至指定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浏览本预案的全文及中介机构出具的意见。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资产重组时，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１

、本次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

公司在首次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需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若无法按时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则本次交易可能将

被取消；尽管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但在本次资产重组过程中，仍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致使本次资产重

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可能；此外标的资产的审计或评估的办理尚需时间，若相关事项无法按时完成，或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业绩大幅下滑，则本次交易可能将

无法按期进行。 如果本次交易无法进行或如需重新进行，则交易需面临交易标的重新定价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２

、本次交易的批准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

１

）交易对方对本次交易的有效批准；

（

２

）高鸿股份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３

）高鸿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４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

５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

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资产评估及盈利预测风险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资料，在假设宏观环境和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

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初步测算，本预案所引用的资产预估值、盈利预测值可能与最终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或审核后出

具的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４

、新业务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高阳捷迅

１００％

的股权，并进入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支付软件业务及第三方支付业务，公司拟根据发展战略对标的

公司开展一系列后续整合计划。高阳捷迅未来如何通过上市公司平台进行发展，以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协同发展效应如何，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公司本次资

产重组，存在一定的新业务整合风险。

５

、评估增值风险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公司收购高阳捷迅

２６．４０６％

的股权，并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

第

３９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高阳捷迅

１００％

的权益评估结果为

６４

，

５２９．７６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８３２．４３％

。

本次发行股份收购高阳捷迅股权的交易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权益法评估的预估值为

８１

，

４４５．１５

万元，评估增

值率为

２８８．８１％

。 上述预评估结果较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６４

，

５２９．７６

万元增值

２６．２１％

。 两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对高

阳捷迅增资

１

亿元人民币，高阳捷迅净资产增加；

２

、高阳捷迅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上次评估报告的预期；

３

、评估时点差异造成的折现值差异。

综上，本次评估有较高的增值率，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增值，提请投资者注意标的资产增值较大的风险。

６

、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的收益是与风险相互依存的。 股票价格一方面受企业经营情况影响，在长期中趋向于企业在未来创造价值的现值，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宏观经济、

投资者供求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公司的股票可能受宏观经济波动、国家政策变化、股票供求关系的变化的影响而背离其价值。此外，由于公司本次交易需

要有关部门审批，且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７

、经营模式被复制的风险

高阳捷迅的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平台在商业模式上有所创新， 在当今互联网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创新的商业模式有可能会被其它公司复制或者仿

效，加剧市场竞争，从而影响公司经营成果。

８

、资金短缺风险

高阳捷迅经营的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为资金密集业务，有着较大的资金需求。 目前公司每年的话费充值及兑换交易量已经维持在百亿以上，尽

管公司保持了资金的快速周转，但是业务的扩张需要持续的资金流入。目前公司主要依赖银行借款筹集业务发展所需资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如果公司不能获

得银行持续的信贷支持，会影响公司业务的发展。

９

、核心团队流失风险

高阳捷迅公司的经营与发展与核心团队深厚的行业经验和合作默契度息息相关，核心团队的流失将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的风险。

１０

、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高阳捷迅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４５．８２％

和

１．５９％

，营业成本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２５７．９４％

、

２２．３９％

，营业收入低于营业成本的增长速

度。近三年一期的毛利率分别为

８９．２１％

、

７３．５１％

、

６８．０８％

和

６８．０３％

，毛利率也有一定的下滑。这主要是因为公司积极拓展新业务，新的业务模式与传统业务有所不

同，利润率低于传统业务。 随着公司新业务的不断拓展，公司仍有可能面临盈利能力下滑的风险。

１１

、税收优惠风险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高阳捷迅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９５４

，有效期三年。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年）

１

号），高阳捷迅能享受

１５％

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高新技术

企业认证的有效期为三年，企业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请，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若高新技术企业需要

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则需每年在税务机关进行备案，通过备案后的高新技术企业方可享受政策规定的有关鼓励及优惠政策。 如果高阳捷迅未通过税务机

关年度减免税备案或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期满后未通过认证资格复审，或者国家关于税收优惠的法规变化，高阳捷迅可能无法在未来年度继续享受税收优惠。

除上述风险外，本次交易面临的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已在本预案“第七节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进行说明和披露，公司在此特别提

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第七节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注意投资风险。

１２

、业务许可及资质证书到期的风险

高阳捷迅取得业务许可及资质证书均是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审定合格后，由相关主管部门发放。 如遇政策变动或公司自身经营等其他原因，业务许可证

和或资质证书未能顺利延续和持有，将会影响到高阳捷迅主营业务的正常经营及相关税收优惠，对公司业绩将会造成一定影响。

高阳捷迅子公司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获取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管理办法》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发放，有效期为

五年。 中国人民银行是目前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上级管理机关，第三方支付业务在当今仍属于较新的金融类业务，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未来根据市场发展出台新

的管理政策，公司将面临一定的政策性风险。

（

１

）高阳捷迅业务许可及资质证书

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核发日期 有效期

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

证

京

ＩＣＰ

证

１０１１４７

号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Ｂ２－２０１２０１５１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３．０１．３０ ２０１３．０１．３０ － ２０１７．０７．３１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ＧＦ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９５４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北京市

财政局

、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北

京市地方税务局

２０１１．１０．２８

三年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京

Ｒ－２００５－０４７９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２００８．１２．０８ －

国标标准认证证书

Ｊ１１Ｑ２０５３６Ｒ１Ｍ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０５．２８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

证书

Ｚ３１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４７７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８．０８．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１５

–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国标标准认证证书》、《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将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到期。

（

２

）一九付业务许可证

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核发日期 内容 有效期

支付业务许可证

Ｚ２０１１４１１００００１９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２．０６．２７

业务类型

：

互联网支付

２０１２．０６．２７ －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

１３

、一九付持续亏损的风险

高阳捷迅子公司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１．９６

万元、

１２．１５

万元、

－７３５．２３

万元及

－７１７．２８

万元，除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盈利外，其他年度持续

亏损。 主要是由于一九付公司目前正处于投入期，前期公司积极筹备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申请，从系统改造、系统安全监测、业务优化、申请文档撰写，到央行现场

考察等等，并成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取得第三方支付牌照，之后公司扩大签约银行范围，开拓互联网支付业务，因前期与银行洽谈的费率较高，人员、设备、研发等投入

较大，造成公司成本略高于收入，毛利无力支撑费用开支，形成亏损的情况，预期一九付的上述投入未来将实现收益，但是如果经营环境、政策发生变化，一九付

可能面临持续亏损的风险。

释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

高鸿股份 指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电信研究院 指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大唐创投 指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基金 指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银汉投资 指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高阳捷迅 指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九付 指 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凯华东方 指 北京凯华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捷迅易付 指 北京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

捷迅永毅 指 北京捷迅永毅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捷迅 指 北京东方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指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Ｌｔｄ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指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ｃｏｍ．Ｌｔｄ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拟购入资产 指 拟购买的高阳捷迅

６３．６４９％

的股权

本次重组

、

本次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高阳捷迅

６３．６４９％

的股权

本预案

、

重组预案 指

《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

限合伙

）、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曾东卫

、

李伟斌

、

叶军

、

张岩

、

李昌锋

、

王世成签订的

《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评估值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指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５１

，

５９４

万元

法定代表人：付景林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磊花路口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

１１

层

董事会秘书：王芊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３０１９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３０１９００

经营范围：

多业务宽带电信网络产品、通信器材、通信终端设备、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制造、销售；通信及

信息系统工程设计；信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二、公司设立、上市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

、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发行人原名贵州中国第七砂轮股份有限公司，系经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黔体改股字（

１９９２

）

�２６

号文批准，由中国七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第六砂轮厂（现已并入七砂集团）及贵州省电力工业局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正式成立，公司设立时

的股本为人民币

６

，

２５２

万元。

２

、

１９９５

年分红送股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１７

日，股份公司

１９９４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

１９９４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法人股

１０

送

１

派

０．５９

元现金，内部职工股

１０

派

１．７０

元现金。 分红派息后，公司

股本总额增至

６

，

７３１．５３

万元。

３

、

１９９５

年增资扩股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６

日，经股份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特别会议决议，并经贵州省体改委以黔体改企字［

１９９５

］

９

号文批准、贵州省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黔国资综评确

［

１９９５

］

１０３

号文确认，股份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七砂集团以其下属的磨料生产线等经营性资产及第七砂轮厂进出口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对股份公司增

资。 本次增资后股份公司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１２

，

８００

万元。

４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经贵州省人民政府以黔府函［

１９９７

］

１５１

号文审核批准，并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字［

１９９８

］

７５

号文审

核批复后，发行人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深圳中诚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出具的“深诚验字［

１９９８

］第

０３７

号”验资报告，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００

万股，股本总额增加为

１７

，

３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

１６

，

３３５

万元。

５

、

２００３

年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经

２００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发行人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发行人将所拥有的贵州七砂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七砂进出口公司”）

１００％

权益及应收款项、房产设备等资产与电信院及大唐电信分别持有的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８０％

及

３．１６５％

的权益进行置换。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资产重组完成后，发行人名称由“贵州中国第七砂轮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贵州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２０７２

，法定代表人：付景林，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２

，

４９０

万元。

６

、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过户完成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２００５

］

３５１

号文《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的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达

众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的

６

，

７２８．３４１

万股国家股中

５

，

２８２．８４９１

万股转让给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１

，

４４５．４９１９

万股转让给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后电

信院持有本公司

５

，

２８２．８４９１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３．４９％

，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

，

４４５．４９１９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６．４３％

。 至此，

发行人控股股东变更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７

、发行人股权分置改革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

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付

３

股对价股份。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票简称变更为“

Ｇ

高鸿”。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万元

股权分置改革前 股权分置改革后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一

、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１４，７４２ ６５．５５％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２，４１７．６０ ５５．２１％

国家股

２３２．９９ １．０４％

国家股

－ －

国有法人股

１１，４４９．２６ ５０．９１％

国有法人股

８，９６７．４８ ３９．８７％

社会法人股

３，０５９．７ １３．６０％

社会法人股

３，４５０．１２ １５．３４％

二

、

流通股份合计

７，７４８．００ ３４．４５％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０，０７２．４０ ４４．７９％

三

、

股份总数

２２，４９０．００ １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２，４９０．００ １００％

８

、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１

号文核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９

日，公司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６．８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３

，

８００

万元。 发行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２

，

４９０

万股增加至

２５

，

９９０

万股。

９

、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６８

号文核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发行人向包括电信院在内的

９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７

，

３００

万股，发

行价格为

６．７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４８

，

９１０

万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３

，

２９０

万股。

１０

、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９０

号文核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发行人向包括电信院在内的

９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８

，

３０４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６．１２

元

／

股，募

集资金总额

１１２

，

０２０

万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５１

，

５９４

万股。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的股本未发生其他变更。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未发生变动，公司控股股东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五、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１

、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０５４，２７３，８６９．３４ ３，５９０，４８３，９４１．９３ ２，３８９，０２０，１２４．１１

总负债

１，８７９，２９１，４８４．６６ １，４４１，００１，３４２．１２ １，２７１，４７１，３５９．４１

净资产

２，１７４，９８２，３８４．６８ ２，１４９，４８２，５９９．８１ １，１１７，５４８，７６４．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１１２，２４６，００５．９４ ２，１１６，８２０，３３４．１３ １，０１９，１５７，５５５．２２

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数据未经审计。

２

、经审计的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２，３０６，２７２，５７４．１５ ４，６１６，８５９，７１５．７６ ４，０８２，３２３，１１８．４３

利润总额

４０，００８，５０９．１２ ４０，４５７，１８２．４９ ３４，７６０，１１１．２１

净利润

３０，０５６，１８４．８７ ２２，４９９，０３５．１１ ２７，１５７，６８３．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７０７，３５９．５５ ２５，００５，７１３．６４ ２３，４７３，１５８．６６

注：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数据未经审计。

３

、经审计的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６，４５２，２９１．２７ ５，１６８，１６０，１９８．３１ ４，６４６，８８２，１３７．８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６，５０２，１１４．０３ －１１９，７１０，１４０．６４ －１５３，４０５，９１２．２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３５９，３７５．２３ １，０３１，３８５，３４１．３６ ２９１，８９７，５６５．２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４５，５９５，０３０．０７ ８７５，１０２，９６８．８３ －２２１，０８９，０５３．２１

注：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数据未经审计。

六、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定位于“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提供商”，致力于从软件、硬件、服务等多方面满足各类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分为面向企业客户的企业

信息化业务、面向个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客户的

ＩＴ

连锁销售业务以及面向个人消费者为主的信息服务业务三大板块。

上述业务中，企业信息化业务主要是指向企业客户提供

ＶｏＩＰ

（基于互联网协议的电话）设备和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帮助企业整合内部

ＩＴ

资源，实现企业内部信

息系统的低成本、高效率运转；

ＩＴ

连锁销售主要指向广大个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客户提供包括电脑、手机、办公数码产品等在内的各种电子产品，满足客户对电子

产品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信息服务业务主要是基于运营商的网络平台向以个人消费者为主的客户提供各类增值服务，满足客户对于信息、娱乐等方面的

需求。

１

、企业信息化业务

公司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经验，不断拓展产品线和系统集成业务，并随着通信系统向统一通信发展的行业趋势，加大对统一通信产品的研发和产

业化的投入。

２００７

年后，发行人

ＶｏＩＰ

系列产品全面量产，发行人围绕面向企业用户的

ＶｏＩＰ

通信解决方案形成一系列通信和计算机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成为基于

ＩＰ

数据网络的企业信息化方案提供商。

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已经成为国际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也已将三网融合列入国家发展战略，正在推进三网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

用户提供话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 企业

ＶｏＩＰ

技术的发展将表现出以下几大发展趋势：由可听向可视发展，视频将成为

ＩＭＳ

系统提供的一类重要的媒体

形式；软件平台化将成为一个趋势；与用户多种信息业务的深度融合将成为吸引用户的关键，融合通信将成为未来企业信息化的主流载体。 发行人正在围绕三网

融合和融合通信的市场需要在研发销售企业信息化系统产品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巩固并提高自身在这一领域的优势。

２

、

ＩＴ

连锁销售业务

发行人在投资控股恒昌科技后，设立高鸿信息，完成了

ＩＴ

连锁销售业务资产和业务的整合。 发行人根据

ＩＴ

连锁销售市场环境变化，在进一步扩大实体店面

ＩＴ

连锁销售业务规模的同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开始正式运营自主营销式

Ｂ２Ｃ

电子商务平台“高鸿商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ａｏ３ｃ．ｃｏｍ

），与普通的实体店零售平台形成了互补。

高鸿商城以

３Ｃ

为主推方向，重点强调差异化，以

ＩＴ

数码优势产品作为切入点，凭借发行人较高的研发实力以及

３Ｃ

实体连锁销售经验，逐步提高高鸿商城的品

牌认可度。高鸿商城已入围商务部示范企业，迅速发展成为

３Ｃ

电子零售领域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２３

个月的上线运营，发行人结合行业发展的

未来趋势，意识到电子商务市场不是简单产品和价格竞争，而是综合客户满意度的竞争，关键是包括产品、仓储、物流、客服等业务支撑体系的竞争。 发行人将在

电子商务业务支撑体系上继续加大投入，推进电子商务业务的快速、稳健成长。

３

、信息服务业务

发行人依托电信运营增值业务平台技术人员和电信增值业务资质，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进入该项业务，目前已成功开展了互联网增值业务和移动增值业务。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三张第三代移动通信（

３Ｇ

）牌照，标志着我国通信业正式进入

３Ｇ

时代。国家提出“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规划目标，文化创意产业必将成为国家支柱产业。 公司把握

３Ｇ

和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的契机，全面进入短信、彩信、彩铃、

ＷＡＰ

和

ＩＶＲ

等传统移动增值业务领域，并通过与中国移动游戏基地、中国移动动漫基地、中国电信动漫基地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寻求移动增值业务在创意产业

方向的发展。

４

、三大业务的互动

发行人企业信息化业务为电子商务平台和信息服务业务平台提供技术支持； 企业信息化业务和

ＩＴ

连锁销售业务共享

ＩＴ

上流厂家产品资源；

ＩＴ

连锁销售业务

为信息服务业务提供

ＩＴ

信息资源，两者面对的主要客户都是青年娱乐消费群体，可以共享客户资源。 三项业务良性互动，把发行人打造成为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

综合提供商。

公司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行业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企业信息化服务业务

１５，５１７．３５ ８，８２７．５１ ７３，０４７．１５ ５６，８０１．６８ ８２，３０４．０１ ６７，９６８．２６

信息服务业务

５，５３４．５５ ４，７７４．１３ １０，０１３．６６ ７，８３８．９７ ７，０３９．１７ ５，５７７．３７

ＩＴ

连锁销售业务

２０９，１６９．１７ ２０２，５２０．０３ ３７７，６２０．００ ３６７，８５３．３３ ３１６，５６５．９１ ３０７，６４３．０４

其他

－ － ３８４．８１ １１９．７０ １２２．７２ －

合计

２３０，２２１．０７ ２１６，１２１．６７ ４６１，０６５．６１ ４３２，６１３．６８ ４０６，０３１．８１ ３８１，１８８．６７

注：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１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２

、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电信研究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一家专门从事电子信息系统装备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大型高科技中央企业，业务

主要有无线移动通信、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特种通信、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产业金融的五大板块。 具体介绍请参见“第二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交易对方

基本情况”之“（一）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３

、实际控制人情况

电信研究院的出资单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第二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重组高鸿股份拟通过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

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等

１０

名交易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高阳捷迅

６３．６４９％

的股权。

截至本预案公布之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持有高阳捷迅的股权比例如下表：

交易对方 占高阳捷迅的股权比例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２６．３５０％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７０３％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２．７０３％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７０３％

曾东卫

７．９２３％

李伟斌

７．１８９％

叶军

５．８３２％

张岩

２．９２０％

李昌锋

２．８３８％

王世成

２．４８８％

合计

６３．６４９％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一区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法定代表人：真才基

注册资本：

６５２

，

３２７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４９７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４０００１１０１－６

税务登记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４０００１１０１６

主要经营范围：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软件、广播电视设备、光纤及光电缆、电子元器件、其他电子设备、仪表仪器的开发、生产、销售、系统

集成（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通信、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安全、广播电视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兼营：小区及写字楼物业管理；供暖、绿化服务；花木租赁；房屋维修、家居装饰；房产租售咨询；物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百货、机械电

子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销售。

２

、历史沿革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法【

２０００

】

３８

号）

和《关于印发建设部等

１１

个部门（单位）所属

１３４

个科研就够转制方案的通知》（国科发政字【

２０００

】

３００

号）由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整体改制设立的中央

大型企业，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对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目前公司的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６５２

，

３２７

万元。

３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目前，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已经形成无线移动通信、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特种通信、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产业金融的五大板块布局

无线移动通信板块：主导

３Ｇ ＴＤ－ＳＣＤＭＡ

和

４Ｇ ＴＤ－ＬＴＥ

国际标准竞争，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打造以我国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完整的民族移动通信产业链。 已成

为

ＴＤ－ＳＣＤＭＡ

市场主流的设备供应商，在中国移动

ＴＤ－ＬＴＥ

扩大规模试验网中，主要指标名列前茅。

集成电路板块：实现我国通信芯片从“无芯”到“有芯”的历史性跨越，实现对集成电路制造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为我所用”。 是我国最大的智能卡芯片级模

块供应商之一，国际领先的

ＴＤ－ＳＣＤＭＡ

终端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终端系带芯片供应商。

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把握国家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难得机遇，以

ＴＤ

核心技术产品为依托，推动包括物联网与信息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的快速

发展。

产业金融：成立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加强产融结合，实现资金链对产业链的全覆盖，金融对产业的服务支撑取得显著成效。

４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

１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５０７，４８３．３８ ２，０３４，１４１．３８ ２，４４１，００９．３６

总负债

１，１８０，３１３．９５ ９４７，１０２．０８ ９７８，９９９．２２

所有者权益

１，３２７，１６９．４３ １，０８７，０３９．３０ １，４６２，０１０．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９６６，０８７．０４ ８１９，５６９．８６ ９８２，７９６．９７

（

２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８５，６４５．６３ １，２８８，８０７．０４ １，００３，２５９．８１

营业利润

１０，０５５．０９ ６，０５６．２６ －９，５７２．１１

利润总额

５２，３４６．１５ ３５，７５９．７２ ３２，４９４．８３

净利润

３７，９９３．７２ ２５，３０６．２６ ２１，１１３．０５

（

３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８６４．１３ －１４，１１７．７９ ５，４５５．４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１，５２４．３７ －２２７，７６５．０４ －４，２２８．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２，３５３．８３ ９５，２３９．４２ １６１．３４８．８８

汇率变动的影响

－１０．２５ －１６．２３ －６５．８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１，６８３．３４ －１４６，６５９．６４ １６２，５１０．２５

５

、股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电信科研院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６

、主要下属公司

除发行人外，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主要下属公司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

３６０，０００

万元

８３．３４％

计算机

、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仪

器仪表制造业

；

资本市场服务

；

其他金融业

；

批发业

；

商务服务业

２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７４，１７０．７３

万元

２９．６１％

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解决方案提供

；

软件与应用系统设备产品平

台及解决方案提供

；

终端设计

、

制造

、

销售及解决方案提供

；

移动互

联网平台和应用的开发运营和服务

３

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

１５，８９７．７２

万元

７９．０８％

基于

ＴＤ

及其演进技术的特种无线通信及特殊行业业务应用

４

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

代理业

务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

清算方案设计

；

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从事同业拆

借

；

保险代理业务

５

北京大唐实创投资中心

１，３６９．３

万元

１００％

物业经营与服务

；

餐饮

、

客房

、

会议

、

康乐等服务的提供

；

后勤服务

；

工程与咨询业务

；

流通领域

、

团购领域相关业务的经营

６

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

６，６６８．２

万元

１００％

信息安全

、

通信保密

；

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及信息化密码保障体系

；

特种通信保密和信息安全

；

专用通信服务业商用密码业务

７

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

２，４２９．９

万元

１００％ ＳＭＴ

业务

；

通信产品业务

８

国家无线电频谱管理研究

所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频谱管理

；

频谱监测

；

无线电检测

９

电信科学技术半导体研究

所

４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房租租赁

１０

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

８，８９３．４

万元

１００％

应急指挥

；

通信装备

；

信息服务

；

检测

１１

电信科学技术第四研究所

３，５２３．６

万元

１００％

特种通信业务

；

结合新兴产业的信息化应用业务

；

无线产品的检测

业务

；

特种通信机械加工

１２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特通通信业务

；

结合新兴产业的信息化应用业务

；

公网产品的入网

检测

１３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

５，９３０

万元

１００％

通信设备

、

电子产品

、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系统

、

信息安全技术产品

、

软件产品的研制

、

开发

、

制造

、

销售

；

通信工程

、

网络工程的设计

，

集

成

，

安装

，

调测与服务

；

通信仪器仪表及元器件的销售

、

代销

；

技术

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二）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

４

号院

２

号楼

２２０１

房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高永岗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９２６９７７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５６８６１７９－７

税务登记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５５５６８６１７９７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２

、历史沿革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是由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大唐高鸿

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２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６％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２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２％

；大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处

在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

。

３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大唐创投的主要业务为对外投资及投资管理业务。

４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

１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０，２１８．３８ １０，１８８．１６ １０，０５１．０１

总负债

５０．９２ ４７．６７ １５．８６

所有者权益

１０，１６７．４６ １０，１４０．４９ １０，０３５．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０，１６７．４６ １０，１４０．４９ １０，０３５．１５

（

２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１６９．２９ １４０．４５ ４６．８７

利润总额

１６９．２９ １４０．４５ ４６．８７

净利润

１２６．９７ １０５．３４ ３５．１５

（

３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４９ １３７．１５ ５１．０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１１．７３ －４，０００．００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０３０．２２ －３，８６２．８５ １０，０５１．０１

５

、股权及控制关系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大唐创投的产权关系图如下：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的情况如下：

名称：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一区

法定代表人：真才基

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８４

注册资本：

３６

亿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与咨询；信息技术、软件、芯片、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６

、投资企业的情况

大唐创投投资企业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上海电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６４０

万元

４％

信息技术开发

、

支付清算系统的研发

，

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

服务

、

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开发

、

研究

、

设计

、

信息系统集成

，

计算机

软件的开发

、

设计

、

制作

、

销售

（

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

商

务咨询

（

除经纪

），

通过网络销售百货

、

家用电器

、

办公用品

、

电子产

品

、

通讯产品

、

机电设备

、

计算机硬件

、

化工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

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炸物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广告的代理

。

（三）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

、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狮子岭工业园区办公楼

３９

号楼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出资额：

２５０００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南大唐发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委托代表：高永岗）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注册号：

４６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４９４６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８３９２４８３－７

税务登记证：琼税海字

４６０１００５８３９２４８３７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

营）。

２

、历史沿革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由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口高新区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海南大唐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共同投资成立，投资额共

２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占投资额比例

４０％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７７５０

万元，占投资额比例

３１％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比

２０％

；海口高

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比

８％

，海南大唐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占比

１％

。

３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主要业务为对外投资及投资管理业务。

４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

１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４，６９０．０５ ２４，９５１．２９ －

总负债

－ ０．１４ －

所有者权益

２４，６９０．０５ ２４，９５１．１５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４，６９０．０５ ２４，９５１．１５ －

（

２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３６１．１０ －４８．８５ －

利润总额

－２６１．１０ －４８．８５ －

净利润

－２６１．１０ －４８．８５ －

（

３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１．２４ －４８．７１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５３１．４２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２５，０００．００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７９２．６６ ２４，９５１．２９ －

５

、股权及控制关系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也为海南大唐发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海南大唐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海南大唐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狮子岭工业园区办公楼

３８

号房

注册号：

４６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４０３４５

法定代表人：高永岗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服务（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６

、投资企业的情况

海南产业基金投资企业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海南天涯社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

万元

１％

网络社区平台运营

，

运营天涯社区

、

海南在线及天涯客

２

福建省莆田新美食品有限公司

３，７１４．２８

万元

４％

蔬菜种植

、

净菜加工和农贸物流

３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１７０．７３

万元

０．５１％

微电子

、

软件

、

通信接入

、

通信终端

、

通信应用与服务

（四）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６６

号东升科技园北领地

Ｄ

区

２

号楼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１６４５７１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６０３７８６４－２

税务登记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５６０３７８６２４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２

、历史沿革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由中关村兴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鸿基世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等四

家单位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万元。 其中中关村兴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４０％

；鸿

基世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２０％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２０％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２０％

。 公司成立后，股本总额及结构未发生变更。

３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的主要业务为对外投资及投资管理业务。

４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

１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４，３２５．０４ ２４，４９５．３９ ２５，１６４．３３

总负债

－ － －

所有者权益

２４，３２５．０４ ２４，４９５．３９ ２５，１６４．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４，３２５．０４ ２４，４９５．３９ ２５，１６４．３３

（

２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１７０．３４ －３４９．５７ １６４．３３

利润总额

－１７０．３４ －３４９．５７ １６４．３３

净利润

－１７０．３４ －３４９．５７ １６４．３３

（

３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２．４７ －３４９．５７ －１５５．０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１９７．８７ －５，３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２５，００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５７０．３４ －５，６４９．５７ １８，８４４．９６

５

、股权及控制关系

银汉投资的控股股东为中关村兴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具体的股权关系图如下：

中关村兴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中关村兴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科技园区白浮泉路南侧永安路东侧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３３６０１９

法定代表人名称：董建邦

注册资本：

１６１８２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６

、投资企业的情况

银汉投资投资企业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北京安期生技术有限公司

６８５．２１

万元

２３．１７％

地下无轨采矿设备的研发

、

制造和服务

２

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５００

万元

６．５９％

复印机

、

打印机用消耗材料

ＯＰＣ

鼓和墨粉

３

陕西飞轮高铁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７５００

万元

３．８８％

高度电气化铁路接触网产品设计

、

生产

、

销售

４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万元

４．９１９４％

智能交通系统

（ＩＴＳ）

技术研究

、

产品制造

、

工程施工

、

系统集成

５

北京信路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５０００

万元

６％

智能视频识别领域新技术的推广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及服

务

６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

公司

４２００

万元

７％

金融信息化领域和对日软件外包

（五）曾东卫

姓名 曾东卫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１４２４１９７００５０１＊＊＊＊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１

号楼万霖大厦

２

层

家庭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

＊＊

小区

＊

号楼

＊

单元

＊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高阳捷迅

７．９２３％

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高阳捷迅董事长兼

ＣＥＯ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持有北京捷迅永毅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７６％

的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北京东方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２．７６％

的

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六）李伟斌

姓名 李伟斌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１３２４１９７３０４２０＊＊＊＊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１

号楼万霖大厦

２

层

家庭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高阳捷迅

７．１８９％

的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在高阳捷迅任常务副总裁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

，

北京一九易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任总裁

。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持有北京捷迅永毅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０４％

的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北京东方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４．０４％

的

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七）叶军

姓名 叶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１１２１９６８０３１８＊＊＊＊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１

号楼万霖大厦

２

层

家庭住址 北京市丰台区

＊＊＊

花园

＊＊＊

楼

＊＊＊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高阳捷迅

５．８３２％

的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

至今

，

一九付董事长

；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持有北京捷迅永毅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０３％

的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北京东方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２．０３％

的

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八）张岩

姓名 张岩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０９１９＊＊＊＊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１

号楼万霖大厦

２

层

家庭住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西街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高阳捷迅

２．９２０％

的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高阳捷迅采购中心总经理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持有北京捷迅永毅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６３％

的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北京东方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２．６３％

的

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九）李昌锋

姓名 李昌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３２１１９７４１１２４＊＊＊＊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１

号楼万霖大厦

２

层

家庭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才堂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高阳捷迅

２．８３８％

股权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

，

高阳捷迅副总裁

；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持有北京捷迅永毅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７６％

的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北京东方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７６％

的

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十）王世成

姓名 王世成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９０２２６＊＊＊＊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院

１

号楼万霖大厦

２

层

家庭住址 北京海淀区安宁庄西路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高阳捷迅

２．４８８％

股权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

任高阳捷迅数据部经理

；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持有北京捷迅永毅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７６％

的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北京东方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７６％

的

股权

（

共同控制的公司

）

（十一）交易对方的六位自然人及其近亲属、交易标的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对方的自然人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高阳捷迅的董事曾东卫、杨恺悌、刘静怡；高阳捷迅的监事张锐；高阳捷迅的高级管理人

员曾东卫、杨恺悌、李昌锋、刘晓亮、刘静怡。 上述自然人中，除张锐在高鸿股份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资产管理部部门经理外，其他自然人及其近亲属与上市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的核查意见请参阅《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处罚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李伟斌、叶

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分别出具承诺函，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

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及前述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

政处罚、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第三节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 本次交易的背景

公司以建立面向广大独立决策的投资和消费者主体的服务体系为发展战略目标，通过建设对客户广泛覆盖的渠道平台，横向整合外部资源和产品线，纵向

整合业务及在传统渠道上整合新型业务，推进企业信息化业务、

ＩＴ

销售业务及信息服务业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竭力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核心竞争

力及盈利能力，逐步将公司打造为具有较高社会价值与投资价值的企业。 信息服务业务要成长为一流的基于宽带网络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成为拥有全面覆盖

电信和广电的信息服务渠道，成为新媒体内容运营领域的知名企业；

ＩＴ

销售业务要建设成为消费电子多层次、立体销售渠道，具有综合竞争优势的现代服务企业，

公司在拓展实体销售和深度挖掘大客户资源的同时，着力发展具有高鸿特色的

Ｂ２Ｃ

电子商城（高鸿商城（

ｗｗｗ．ｔａｏ３ｃ．ｃｏｍ

）），致力于建立在一线城市以电子商务为

主体，二、三线城市以覆盖实体店面为主体的差异化立体式运营体系。

本次并购的标的高阳捷迅公司属于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端服务企业， 其主要从事的互联网小额数字化服务交易业务与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能够有效

契合。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实现现有信息服务业务快速增长。

高阳捷迅公司自身业务定位为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平台，业务自身属于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领域，此次并购将进一步拓宽并壮大公司现有的信息服

务业务。 此外，高阳捷迅作为的电子支付方案提供商，可以为各虚拟运营商提供线上、线下完整的客户支付解决方案，对公司乃至集团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产品和

技术的补充。

２

、实现公司信息服务业务和电子商务业务纵向延伸，攫取相关产业链利润。

通过收购拥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的高阳捷迅，可以有效促进高鸿现有业务在产业链条上纵向延伸，使得目前现有的信息增值服务业务和电子商务业务能够使

用自己的电子支付平台，确保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有效归集，实时掌握电子支付用户的第一手信息，实现准确的市场研判和精准营销，为创新型业务的拓展创造机

遇，并攫取现有业务相关产业链利润。

第四节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前续交易概要

（一）前续交易概要

本次交易之前，发行人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的方式已经持有标的资产高阳捷迅

３６．３５１％

的股权，前序交易概要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收购高阳捷迅

２６．４０６％

的股权并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持股比例达到

３６．３５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与高阳捷迅股东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宋鸿、骆郁文、任一凡、王元军、周逵、倪正东、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上述股东持有的高阳捷迅

２６．４１％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以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９９

号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本次受让

２６．４０６％

的股权合

计作价

１６

，

９００

万元，折合每注册资本

５４．７０

元，支付方式为现金。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完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与高阳捷迅签订《增资协议书》，约定公司对高阳捷迅以现金增资

１

亿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高阳捷迅的注册资本由

１１７０

万元变更

为

１３５２．８１

万元，公司的增资款中

１８２．８１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的计入资本公积，增资价格折合

５４．７０

元

／

注册资本。 上述增资事项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完成。

上述交易已经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的

２０１３－０４８

号公告和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的

２０１３－０６６

号公告中进行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高鸿股份成为高阳捷迅的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的关联方及第三方并购基金收购高阳捷迅

３４．４５％

的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的控股股东电信研究院、控股股东下属企业大唐创投、海南基金及无关联第三方银汉创投分别与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峰、

王世成、宋鸿、骆郁文、任一凡、王元军、周逵、倪正东、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受让上述股东持有的高阳捷迅

３４．４５％

的股权，受让价

格折合

５４．７０

元

／

注册资本，支付方式为现金。 上述事宜已经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３－０６２

号公告中予以说明。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及增资事宜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完成工商变更，根据工商资料显示，各方的持股比例如下：

公司名称 占高阳捷迅的股权比例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３５１％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２６．３５０％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７０３％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２．７０３％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７０３％

曾东卫

７．９２３％

李伟斌

７．１８９％

叶军

５．８３２％

张岩

２．９２０％

李昌锋

２．８３８％

王世成

２．４８８％

合计

６３．６４９％

本次交易，高鸿股份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持有的高阳捷迅

６３．６４９％

的股份。

（二）引入关联方和并购基金的必要性

１

、公司不直接购买相关股权而需通过关联方及并购基金过桥的必要性

（

１

）公司用于对外投资的自有资金不足，且融资偿债能力有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金及财务状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

万元

） ９８，３５４ １１８，９０２

其中

：

募集资金

（

万元

） ８７，２７５ ８６，９９７

净资产

（

万元

） ２１６，３６６ ２１４，９４８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８７，７１１ ４６１，６８６

净利润

（

万元

） －７３２ ２，２５０

资产负债率

４０．８８％ ４０．１３％

利息保障倍数

０．２９ １．４０

（

２

）可动用的投资资金不足以支持本次投资并购

公司目前可用于

２０１１

年非募集资金项目业务的运营资金较少，利用日常运营资金投资并购并增资高阳捷迅，将会对公司运营资金带来一定的压力，此外，公

司自有资金还需要满足日常非募集资金项目业务的正常开展。 考虑到公司各项业务不能受到本次并购、增资导致的投资资金需求的影响，公司此次并购、增资高

阳捷迅的资金来源为变更业务发展趋势低于预期的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项目和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运营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的资金金额总计为

２．６９

亿元。

（

３

）偿债能力有限

从公司的情况来看，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的整体资产负债率较低，净资产为

２１．６

亿元，从净资产规模和总体负债情况来讲，公司具备一定的融资基础；但

从偿债能力情况来讲，公司的盈利能力弱，利息保障倍数较低，公司的偿债能力有限导致公司融资规模受限。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９９

号评估报告，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为

６４

，

５２９．７６

万元，如果全部现金收购则公司自有的可

动用的投资资金不足以支撑此次并购，另外，从偿债风险角度来讲，如果公司采取资金成本较高的中、长期的融资方式（短期融资不适合战略性的并购）来实现此

次并购交易，那么将产生较大的融资后的偿债财务压力，进而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在公司现有资源不足和融资偿债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若实现对高阳捷迅的并购并保证大股东地位，需引入关联方和并购基金过桥。

２

、不采取向关联方发行现金再购买资产而采取关联方购买交易标的后再换取公司股权的必要性

（

１

）向关联方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再购买资产的方式有可能延长公司实现控股高阳捷迅的时间

出于公司的业务规划和本次并购方案的构想，公司希望

２０１３

年能够实现对高阳捷迅的全资控股。 虽然公司前期并购与增资

２．６９

亿元，但仅能获得高阳捷迅

３６．３５１％

的股权是单一股东中持股比例最高者，如果采取向关联方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再购买资产的方式，那么公司将在取得有关监管机构核准后，方才可以

通过购买高阳捷迅现有股东股权，实现对高阳捷迅的全资控股，发行股份核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实现对高阳捷迅公司的绝对控制，拟通过向关联方现金收

购后发行股份的方式保证本次收购对高阳捷迅的实际控制。

（

２

）采取关联方购买高阳捷迅股权后再换取公司股权的方式将有利于公司联合外部力量尽快实现

２０１３

年对高阳捷迅的控股

（下转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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